
◆ 芎林鄉衛生所為鄉內重要醫療保健機構，考量其現況老舊已不敷使用，並
配合新竹縣老年人口增加及少子化之趨勢，本計畫欲推動設立「芎林鄉長
照創新整合型服務場館」，打造兼具「長期照護」、「公共托育中心」、
「醫療門診」之整合服務基地，強化芎林鄉整體長期照護及醫療服務能
量。

◆ 為引入「芎林鄉長照創新整合型服務場館」，本計畫業取得新竹縣政府認
定符合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配合新竹縣政府重大施政
計畫與建設期程，具有急迫之時效性，故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2項規定
辦理逕為變更。

是否出席都市計畫委員會 □是

申請人或其代表：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公 開 展 覽 說 明 會

計畫緣起

◆ 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及第2項。

變更都市計畫法令依據

◆ 本計畫變更位置位於芎林都市計畫範圍內之文山路西側及光明路東側之車
站用地，變更面積0.15公頃。

計畫範圍與面積

◆ 變更車站用地為機關用地，且配合引入長照、公托等機能，增修訂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

變更內容重點

公 民 或 團 體 對 「 變 更 芎 林 都 市 計 畫

( 車 站 用 地 為 機 關 用 地 ) 案

」 意 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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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標示： 段 小段 地號

門牌號碼： 鄉（鎮）（市）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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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地點

及電話

新竹縣政府產業發展

處城鄉發展科收

地址：30210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

電話：（03）5518101轉6211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車站用地為機關用地)案

【公開展覽】
➢ 日期：自民國110年04月14日起計30天
➢ 地點：新竹縣芎林鄉公所、新竹縣政府產業發展處

【公開展覽說明會】
➢ 日期：民國110年4月30日(星期五)上午10時整
➢ 地點：新竹縣芎林鄉公所3樓會議室(新竹縣芎林鄉文林村文昌街51

號)

【公開展覽依據】
➢ 都市計畫法第19及28條。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6條。

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計畫案如有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檢附繪有建議內容之相關位置圖向本府產業發展處提出。



變更芎林都市計畫(車站用地為機關用地)案

註：凡本次計畫未指明變更部分，皆應以原有計畫為準。


